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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恩环审﹝2024﹞77 号

关于广东省恩平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恩平市沙湖镇中心卫生院（恩平市第二人民医院、恩平市沙湖镇

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恩平市沙湖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）：

报来《广东省恩平市第二人民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

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广东省恩平市第二人民医院位于恩平市沙湖镇长堤路 16

号。本改扩建项目拟建设住院综合楼一栋，总建筑面积约 12000

平方米，包含住院、医技、门诊等多种功能，以及保障系统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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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管理等配套用房。本改扩建项目拟对原有院区建筑及场地环境

整体提升，包括管道铺设、道路广场景观园林更新等，院区原有

建筑进行医疗功能梳理及室内外环境含外立面形象提升，首层室

外增加风雨连廊、建筑增加满足无障碍要求和消防要求的楼梯及

电梯，功能包含门诊楼、医技及特殊门诊用房（含急诊及专家门

诊等），拆除发热门诊、儿保等原有临时建筑；建筑因年代久远，

医疗区室内外环境提升的建筑面积 4852 平方米。宿舍区外立面

更新，建筑面积 4559.4 平方米。本改扩建项目新增投资 22483

万元，新增住院床位 80 张，新增门诊人数约 447 人/日。

本次改扩建后整体项目占地面积 10114.88 平方米，建筑面

积 21992.38 平方米，总投资 23439 万元，环保投资 80 万元。总

住院床位 160 张，门诊人数约 697 人/日。本改扩建项目新增设

备详见《报告表》。

二、根据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，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

基本可行，评价结论基本可信，其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。项

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按照“雨污分流、清污分流、循环用水”的原则优化

设置给排水系统。

本改扩建项目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、食堂含油废水经

隔油隔渣池预处理后达广东省地方标准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6-2001）中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排入恩平市沙湖镇污水

处理厂。



3

本改扩建项目医疗废水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达《医疗机构水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466-2005）中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

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（日均值）预处理标准后排入恩平市沙湖

镇污水处理厂。

（二）落实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并加强对设施的管理

和维护，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影响。

污水处理站恶臭：主要污染因子为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，

无组织排放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466-2005)

表 3 中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标准值。

机动车尾气：主要污染因子为 CO、NMHC、NOx，执行广东省

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

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。

备用发电机废气：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、SO2、NOx，执行

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7-2001）表 2

中的第二时段二级标准。

食堂油烟：参照执行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GB18483-2001）小型规模排放标准。

（三）优化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采取有效的消声降噪防

治措施。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(GB12348-2008)2 类标准。

（四）加强固体废物管理，产生的固体废物须按照有关管理

规定进行处理处置，防止二次污染。其中属于危险废物的必须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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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，并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

度。

（五）项目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规范设置排污口，并定

期开展环境监测。

三、你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治理设

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，

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。

四、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恩平

分局执法部门负责。

五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若项目的性质、生

产工艺、建设规模、地点或者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须

按规定程序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江门市生态环境局

2024年11月29日


